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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 善 说 的 困 难

———以《孟子·告子上》为中心

甘祥满

摘 要: 孟子与告子有过数次辩论，其中最主要的内容是关于人性善恶的问题。孟子道性善，

以为人性先天地、普遍地是善的，但在论证上还存在不少问题。在杞柳之辩、湍水之辩中，孟子说明

了人性的自然性，但未能证明自然的何以必然是善的; 在“生之谓性之辩”中，孟子分辨出“人性”之

不同于“物性”，但人之性何以必然是道德性，孟子也未能充分证明。孟子的性善说，道出了人性善之

可能，但不能从理论上说明人性恶之不可能。而在“仁义内外之辩”中，孟子的困难在于无法排除一

种“合乎道德”而非“出于道德”的义之可能。
关键词: 孟子; 告子; 性善; 生之谓性; 义内

古今中外，人类一直在追寻美德，追寻善。
在儒家思想体系的发展历程中，孟子是率先对

人性论明确提出性善说并予以理论论证的思想

家。孟子所谓性善说究竟所指何谓? 是否得到

了充分的说明和严谨的论证? 孟子关于人性的

学说，主要是通过与告子的辩论而展开的，其中

几场著名的辩论，如“杞柳与杯棬之辩”“湍水之

辩”“生之谓性辩”“仁义内外之辩”，均记载在

《孟子·告子上》中。本文将循着这些辩论，探

讨孟子性善说的内容，并考察它是否存在矛盾

或困难。

一、人性:自然的何以是善的

在“杞柳之辩”中，孟子反对告子“戕贼”杞

柳而为杯棬，认为仁义不是通过人为的加工而

施加给人心的，而是自然天成的。

告子曰:“性，犹杞柳也; 义，犹桮棬也。
以人性为仁义，犹以杞柳为桮棬。”( 《孟

子·告子上》)

孟子曰:“子能顺杞柳之性而以为桮棬

乎? 将戕贼杞柳而后以为桮棬也? 如将戕

贼杞柳而以为桮棬，则亦将戕贼人以为仁

义与? 率天下之人而祸仁义者，必子之言

夫!”( 《孟子·告子上》)

告子以人性比杞柳，以仁义比杯棬，意谓杞柳只

是制作杯棬的原始材料，而杯棬只是杞柳可以

被加工而成的一种器物而已，二者不能等同，杯

棬不是杞柳，仁义不是人性。孟子的反驳，跳过

告子杞柳之喻的基本结构，单拈出由杞柳而成

杯棬必须具有的中间环节，即人为加工这一点，

批评告子是通过“戕贼”杞柳而成杯棬的，有欲

戕贼人性而为仁义之嫌。在这场辩论中，双方

的分歧在于: 告子以仁义为后天人为的结果，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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子则以仁义( 善) 为先天人性，仁义乃人性自然

而然的呈现。孟子预设了这样的原则: 由人之

“性”到人之“仁义”( 善) ，中间无需任何后天的

加工和人为过程，人性是自然地善的。
“湍水之辩”进一步表达了孟子的这个思

想。这一次，告子选择了“湍水”这个形象，以水

之东流、西流这种无固定方向为喻，来说明人性

先天地并无仁义善恶可言，因为水流之东向、西
向，不仅是偶然的，而且本质上也无价值上的高

下分判。孟子很机敏地接过告子的湍水流向之

喻，果断地以“水信无分于东西，无分于上下乎”
一语反诘之，可谓掷地有声。告子以水流方向

无分东西南北，强调其差异性; 孟子则以“水无

不就下”，约之于水性本体的同一性，以说明人

性之无不善。孟子还进一步解释说，水无论是

“决诸东方则东流，决诸西方则西流”，还是“搏

而跃之，可使过颡; 激而行之，可使在山，”都只

是“其势则然”，是水在不同的、偶然的情势下的

各种表现，但它们都不是水的本性，水的本性是

唯一的，那就是“无不就下”。
杞柳之辩，孟子强调了仁义作为人性的自

然性、先天性; 湍水之辩，又通过辨析水之无分

东西和水之无不就下两种性质的本质差别，突

出了人性之善乃人的本真或本己之性，而非一

般的、偶然的其他属性。但是，孟子对这两点的

论证是不充分的。
其一，类比论证不是一种严谨而有效的论

证方法。在以上二则辩论中，虽然是告子率先

使用了类比的方法，但毋庸置疑的事实是，孟子

并没有在类比方法之外采用正面的、直接的论

证方法。我们知道，在中国古代哲学的传统里，

类比是一种用得最为普遍的论证方法，典型的

例子如天人相副说、五行五常说等。今天看来，

类比论证并不是正面的论证，而更像是一个比

喻性的说明，它不具备从内在逻辑上论证的必

然性、有效性。在本篇里，孟子说明了杞柳自然

性与杯棬后天性的区别，又论证了水的本质之

性是就下; 但并不能因为它们类比了人性和仁

义的关系，就同时有效地证明了作为价值性的

“善”( 仁义) 与人的自然属性或先天本己之性

有必然的联系。
其二，从内容上说，孟子性善说最基本的命

题———人性是善的，在这两场辩论中也没有得

到证明。据孟子的命题，要论证的问题有两个:

( 1) 人性是先天的、自然的，而非后天的、人为

的; ( 2) 人性在其本质上是善的，而非“无善无

恶”的。我们可以看到，孟子对这两个问题的

“论证”是混而不分的，也就是说，孟子在说明人

性( 杞柳) 自然之时，也就是说明仁义( 善) 是自

然之时; 在证明了“就下”是水的本性，“无分东

西”不是水的本性时，类比到人性本质地是善

的，而问题是，即便“就下”是水的本性，它仍然

只是自然物之自然的性质，并不具备任何价值

倾向性。人的自然、内在、本己之性，究竟何以

具有“善”这一价值性，二者的内在关联何以可

能? 这个问题被孟子以一个“犹”字轻轻带过:

“人性之善也，犹水之就下也。”如果一定要用水

来类比人性，那么与其说“水之就下”类比了人

性之善，不如说它类比了人的食色之性。因为

无论人吃的具体食物是什么，人饥则欲食、渴则

欲饮却是不变的、普遍的，但这种食色之性显然

不具备孟子所说的仁义这种价值性。

二、从物性到人性:“生之谓性”错了吗

要论人性之善恶，先须界定何谓人性; 要论

人性，又先须界定何谓性。我们知道，在中国古

代的简帛文物中，“性”字常写作“生”字。《周

礼·地官·大司徒》: “以土会之法，辨五地物

生。”此处“物生”即训作“物性”。《庄子·庚桑

楚》言:“性者，生之质。”荀子也说:“生之所以然

者谓之性”、“不事而自然谓之性”。( 《荀子·
正名》) 显而易见，“性”的本义是指事物生而具

有从而标示某物之为某物的特质，它是自然的，

非人为 的; 是 先 天 的，非 后 天 的。可 以 说，以

“生”论“性”，乃是中国文化的传统，其来已久。
凡物皆有性，规定一物之为一物的本质者，或者

说一物自身所具有的必然如此、不得不如此的

特性，我们称之为“本性”; 一物在其存在状态中

偶然地、受外在条件影响而展示出的性质，称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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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属性”。如上文所例，水流向东、向西，只是

水的属性，水之就下才是水的“本性”。
实际上，在前文的“杞柳之辩”“湍水之辩”

中，孟子肯定和强调的正是人性的自然性、先天

性和本性。但是在接下来的“生之谓性辩”中，

孟子却似乎不满于告子以生论性的说法:

告子曰:“生之谓性。”孟子曰:“生之谓

性也，犹白之谓白与?”曰: “然。”“白羽之

白也，犹白雪之白; 白雪之白，犹白玉之白

与?”曰:“然。”“然则犬之性，犹牛之性; 牛

之性，犹人之性与?”( 《孟子·告子上》)

告子是秉承传统的说法而曰“生之谓性”，从文

本上说，告子还没有展开阐述其“生之谓性”的

详细内涵。然而，孟子一上来就把问题转换了，

他把告子“生之谓性”的命题转变成了“白之谓

白”的命题。从下文“白羽之白犹白雪之白，白

雪之白犹白玉之白”的推演，可知孟子所谓“白

之谓白”是指某类事物所共有的某种同一性质，

命题指向的是“性”的同性。由此同性，故而凡

白者皆白，继而则可类推出犬之性、牛之性、人

之性皆相同，因为三者都同为动物。但告子言

“生之谓性”，并没有预设事物之性是同是异的

问题。换句话说，告子以生说性，其要旨在“生”
字上，而不在“同”字上。所以牟宗三先生说:

“性者生也”与“白之谓白”并不相同，

后者是套套逻辑式的分析语，而前者不是。
“性者生也”并不等于“性是性”或“生是

生”，其 语 意 是“生 而 有 的 自 然 之 质 就 是

性”，这是说性的一个原则。“生”等于个体

存在，个体存在时所具有的“自然之质”曰

性，而个体存在不等于性。是则“性者生

也”或“生之谓性”并不同于“白之谓白”
( 白说为是白) 。［1］7 － 8

显然，孟子和告子都承认同一类事物有相

同的性，人作为动物这个类的一种，也必然与其

他动物有着类的同一性，也就是所谓的动物性。
本来，按“白羽之白犹白雪之白，白雪之白犹白

玉之 白”的 思 路，可 以 类 推 牛、犬、人 之 性 相

同———即同为动物性，但孟子以反诘的形式考

问告子，则表明其本意恰恰不同意在人与犬、牛
同类而同性的意义上谈论人性，而应该从人与

动物甚至与其他万物相异、相别的意义上界定

人性。所以孟子有言说: “人之所以异于禽兽者

几希，庶 民 去 之，君 子 存 之。”( 《孟 子·离 娄

下》) 这就是说，人与禽兽相同之处很多，相异之

处很少，但正是在这微小的相异之处，才分判出

人之为人的“性”来。人要从自身所处的动物这

一共性中，自觉地分辨出不同于其他动物而成

就为人之为人的独特之性，这就是“人性”，是人

与禽兽相别的“异性”。
因此，孟子又说:

口之于味也，目之于色也，耳之于声

也，鼻之于臭也，四肢之于安佚也，性也，有

命焉，君子不谓性也。仁之于父子也，义之

于君臣也，礼之于宾主也，知之于贤者也，

圣人之于天道也，命也，有性焉，君子不谓

命也。( 《孟子·尽心下》)

所谓口之于味，目之于色，耳之于声，四肢之于

安佚，其实就是人作为动物而与其他动物所共

有的类性，也就是告子所谓“食色性也”。但是，

孟子说这些生理性的欲望是“性也，有命焉，君

子不谓性也”，这些欲望的实现或满足程度是受

外在条件限制的，与个人的社会环境、人际遭遇

息息相关，它不取决于人的内心追求，所以只能

将其视为“命”，而不可谓为“性”。食色之性是

性，但孟子说君子不把它称之为性。为什么?

因为这些生理食色之性，是动物之共性，而非人

之特性，换言之，它是“物性”，不是“人性”。孟

子认为，人性应该是那些体现人心内在追求、凭
借其自身意志即可掌控并展现的那些道德品

质，诸如仁之于父子，义之于君臣，礼之于宾主

……总之，孟子是以人之性为人所应当区别于

禽兽、高于禽兽的道德性为唯一本质规定，把动

物性、生理性的规定从价值上舍弃掉，而有意地

选取仁义礼智这种社会性、道德性内容作为人

性的内涵。因此可以说，“孟子性善论实际是以

善为性论”［2］30。孟子通过以“白之谓白”置换

“生之谓性”的方式，将告子统称的“性”转到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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谈“人性”，目 的 是 要 超 越“物 性”而 寻 求“人

性”。所以孟子论“性”，是单取“人性”而言。
这个“人性”，就是人之所以为人者，是人之所以

异于禽兽者，其内容就在于人是有道德的，道德

是先天的人性。
应该说，孟子论人性，撇开人作为动物而具

有的共同的“物性”，仅以“人性”来规定人的本

质，这个观点和思路无疑是正确的。问题在于，

我们是如何从“物性”中提炼出“人性”的? 被

提炼出的“人性”一定是、必须是道德性吗? 我

们用康德的话说，道德形而上学的根基在哪里?

孟子表达了对人的道德性诉求的理想，但并未

能用理性的方式证明人之性必然是道德性。有

人说，孟子讲人性，不是一个理论问题，“不是一

个言说或讨论的问题”，而是一个主体性问题，

“一个主体如何抉择与确认的问题”［3］43，这样的

观点很容易把道德问题、人性问题心理化、私人

化。社会的道德实践单有“内圣”是远远不够

的，还必须有道德理论的普遍指导。
余下的问题是，“生之谓性”的说法错了吗?

告子本意以生言性，孟子经过一番论点转移而

引出人性非牛犬之性，似乎认为告子“生之谓

性”的说法错了。其实，即便孟子无意或有意地

将告子所谓的“生”理解为生而具有的实然状

态，并借此而转换为“犹白之谓白”，仍然不能否

定牛之性、犬之性以及人之性都是生而具有、自
然而然这一先天性。当孟子说人性犹水之就

下，说人性乃是异于禽兽者，说恻隐、羞恶、是

非、恭敬之心“人皆有之”时，无不是从人天生而

有、非由外铄的角度说的，也就是说无不是以生

言性。如此，则告子“生之谓性”的说法并没有

错，孟子的人性说也离不开“生之谓性”这个

前提。

三、性善:可善还是本善

“孟子道性善”，所以在湍水之辩中，孟子认

为“人性之善也，犹水之就下”，“人无有不善也，

犹水之无有不下”。我们已经指出，这种类比的

论证是不充分的，也可以说对于“人性必然是善

的”这个命题是无效的。不过，我们现在要追问

的是，孟子究竟是在何种意义上说“人无有不

善”或“人性之善”的? 试看孟子与其学生公都

子的一段对话:

公都子曰: “告子曰: ‘性无善无不善

也。’或曰:‘性可以为善，可以为不善; 是故

文武兴，则民好善; 幽厉兴，则民好暴。’或

曰:‘有性善，有性不善; 是故以尧为君而有

象，以瞽瞍为父而有舜; 以纣为兄之子且以

为君，而 有 微 子 启、王 子 比 干。’今 曰‘性

善’，然则彼皆非与?”( 《孟子·告子上》)

孟子曰:“乃若其情，则可以为善矣，乃

所谓善也。若夫为不善，非才之罪也。恻

隐之心，人皆有之; 羞恶之心，人皆有之; 恭

敬之心，人皆有之; 是非之心，人皆有之。
恻隐之心，仁也; 羞恶之心，义也; 恭敬之

心，礼也; 是非之心，智也。仁义礼智，非由

外铄我也，我固有之也，弗思耳矣。”( 《孟

子·告子上》)

公都子举出三种人性说: 一是告子的无善

无恶说，以为人本质上就像其他动物一样，有其

天生而有的各种生理欲望和生存本能，这些天

性本身无所谓善或不善，没有道德意义，不能人

为地赋予其价值性; 二是“性可以为善，可以为

不善”说，认为行为的善恶表现完全取决于外在

环境的引导，人性的善恶是后天生活实践的选

择性结果，而非先天本有; 三是“有性善，有性不

善”说，认为人天生就有善的，也有不善的，与后

天环境无关。而孟子曰“性善”，说明孟子的观

点与以上三者均不相同。孟子所谓性善，表达

得非常明确:“乃若其情，则可以为善矣，乃所谓

善也”。“乃若”，意谓如若、按照; “其情”即下

文所谓恻隐、羞恶、恭敬、是非之心。孟子的意

思是，按照人心所具有的实情，即人人皆有恻

隐、羞恶、恭敬、是非之心，此四心必然表现为善

行，在这个意义上，就可以说人性善。从这里可

以看出，孟子实际上是以心善言性善。而所谓

“心善”，也就是心有向善、求善的欲望，其实也

77

性善说的困难———以《孟子·告子上》为中心



就是人在理性上有对道德德性的追求。在中国

传统哲学的话语系统里，心与性是有区别的，心

是从主体的角度讲，性是从天命的角度讲，心有

主观性，性则是纯客观的。孟子为何由四心之

善而断之以“人性之善”呢? 因为，在孟子看来，

恻隐之心即仁，羞恶之心即义，恭敬之心即礼，

是非之心即智，这四种善心就是四种德性，而且

它们都是非由外铄我者，“我固有之也”。我固

有之，即我“心”先天所本有，这一本真的心就呈

现出本然之性。但是我们知道，“心”是具有灵

动性、主观性的，孟子也说“心之官则思”，人心

有思考、选择、判断、做决定等等理性能力，孟子

所谓“存其心”、“先立其大者”无不是心官之

思。这就是说，心是可以灵动地抉择的，其抉择

的内容、性质和程度既可以因人而异，也可以因

时而异。而如果说到“性”，则不管是物性还是

人性，性所规定的是事物或人先天地、不得不如

此地具有的某种特质，以“人性”而言，它不会因

人而异、因时而异。因此说，以人“心”之如何等

价于人“性”之如何，难免忽略了二者之间精微

的本质性差异。
我们姑且接受孟子这种以心善说性善的思

路，继续探问这种心善( 性善) 究竟是怎样的善。
孟子说“乃若其情，则可以为善”，此“可以”不

是表达选择性或不确定性的“可能”，而是表示

具有能够“为善”这种能力。在孟子看来，从人

的本心、本性出发，是只能生出善，而不能生出

恶的。换言之，“乃若其情，则可以为善”，这个

“可以”不是选择性的，也不是概率性的，而是唯

一的、必然的。故此，孟子说的“可以为善”，就

不是公都子提到的那种“可以为善，可以不为

善”那种或然性，也不是那种“有性善，有性不

善”的多样性，而是指人心本然已具有善性且只

具有此善性。如果结合孟子先前所说“人无有

不善”，以及本段中所谓“仁义礼智非由外铄我

也，我固有之也”的说法，则其所谓性善实可以

说是性本善。当然，此性本善不是说善性已经

是先天完足的、无须后天做工夫加以培育的，而

是指此善性乃是人心先天本然具有。

那么，问题是，孟子是否充分论证了性本善

这个观点? 性本善论包含了两个命题，其一，人

性先天是善的，善不是后天所得; 其二，人性先

天地并且普遍地是善的，不能是非善的。孟子

说“仁义礼智，非由外铄我也，我固有之”，“此天

之所与我者”，“固有之”就是天赋的、先验的。
这样一个道德的先天命题，显然既不像数学公

理那样的不证自明，又不像经验科学那样可以

通过 大 量 的 经 验 事 实 予 以 归 纳 实 证。在《孟

子·公孙丑上》中，孟子以“孺子将入井”而人人

“皆将有怵惕恻隐之心”为例，说明善性是人类

普遍地具有的。这种普遍的善性，是纯粹的道

德动机，跟其他一切现实的、偶然的因素无关，

“非所以内交于孺子之父母也，非所以要誉于乡

党朋友也，非恶其声而然也”。这种纯粹的道德

心是先天的、内在的，不是出于世俗的目的，也

不受现实生活经验的影响。可以说，这则例子，

充分地揭示了孟子性善说的基本内涵: 人性是

善的，善 性 是 先 天 固 有 的，因 此 可 以 说 人 性

本善。
然而问题在于，如果说恻隐之心“人皆有

之”，那么残忍之心也可谓人皆有之; 如果见孺

子将入井而有恻隐之心是一个普遍的生活现

象，那么同样地，在现实生活中展露残忍、狠毒、
自私之心的场景也是时常得见的。当然在孟子

看来，恶的观念和行为不是先天而有的，只是后

天“旦旦而伐”的结果，是存心不够而放心不收

的结果，它与先天的本性之善不是同一个层次。
可是孟子并不能否定这种非善之心的普遍性，

也不能证明人的本心中不具备恶的因子。也就

是说，孟子说恶只是后天环境的结果和表现，但

他实际上只是说明了善是先天的，并未说明恶

何以不能从先天的本心中发出。又，孟子说恻

隐、羞恶、恭敬、是非之心人皆有之，也就是说人

是有道德的，但是道德究竟是何以有的? 作为

道德的善( 仁义礼智) 从人性上追索究竟何以可

能? 这不只是一个问题，也是一个困难。康德

从实践理性上说明道德是可能的，但是他也承

认必须预设理性自由这个前提。对于孟子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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言，人之为人，仁义礼智、良知就是其基本的前

提和预设，但是孟子并没有或并不能予以理论

的充分的证明。如此，则可以说，孟子的性善

论，是以预设的性必须善作为已经证明或无需

证明的性本善。既然“性本善”论是未经充分证

明的，那么孟子的性善论也许应当理解为“性可

善”论，即从四端之心而言，人性是可以、必然成

其为善的。

四、义内之可能与不可能

仁义内外之辩，对孟子而言，又是一次阐明

其善性出自本心观点的机会。告子与孟子都同

意仁内说，分歧在于义内还是义外。告子持义

外说，其论据有二:

彼长而我长之，非有长于我也; 犹彼白

而我 白 之，从 其 白 于 外 也，故 谓 之 外 也。
( 《孟子·告子上》)

长楚人之长，亦长吾之长，是以长为悦

者也，故谓之外也。( 《孟子·告子上》)

告子的思路是这样的: 我们尊敬长者，是因

为长者的年龄为长，其长非出于我，就像我们看

到白色的东西而称为白色的，白色是属于物体

的属性。故在告子看来，这是外在事物的性质

引发出主体的观点和态度，敬长这个“义”德也

是由外而不由内的。孟子对告子的反驳，一则

通过分别人、马，以示对于同样的“年长”我们只

会敬人而不会敬马，可见敬长不是由于外在的

年龄之故，而是因为出于人性; 二则抓住两个关

键概念———敬长者与所敬之长者，谁表现为义?

毫无疑问，是敬长的人。综合来说，孟子认为恭

敬是一种发自人内心的自觉的德性。
这场辩论，双方各持一见，辨析较为深入。

不过，双方对于“内”与“外”二字的理解其实大

有差异。简单地说，在告子开场的设定里，内外

是以“我”为界的，也就是以我和我的血亲关系

为界限，在此界限之内者为“仁内”，故“吾弟则

爱之，秦人之弟则不爱”; 越出此界限而延伸到

“我”之外，则为“义外”，故“长楚人之长，亦长

吾人之长”。而在孟子的语境里，此内外被理解

为心性的内外，也就是孟子所谓的“仁义礼智根

于心，非 由 外 铄 我”，根 于 心 是“内”，外 铄 是

“外”。孟子认为，不管仁爱还是恭敬( 义) ，其起

源都来自主体自我之心。显然，孟子与告子并

不是在同一层次上理解内外二字的含义的，因

此告子的仁内义外之说并不能由孟子的反驳而

驳倒。实际上，按照庞朴先生的考证，“义的本

义是宜是杀戮”，仁内而义外是上古时代重血缘

关系与重社会关系两种不同文化在处理血亲与

族群之外的人群关系时的不同原则，所以仁内

义外也是古代历史的一段真实存在。［4］29 － 30

从孟子本人的阐释来说，义内说是否成立

呢? 孟子反问告子:“且谓长者义乎? 长之者义

乎?”其意敬长之义是由敬长者发出的、展现的，

敬长者是义德的主体。但如果就孟子的性善说

来考察，义内说应该是他用以证明善性只能出

乎人心而不能源于外部的重要论据。那么，敬

长由乎敬者，与敬长出乎人( 内) 心，是同一个命

题吗? 换言之，“某事是 A 所为”，等价于“某事

是出自 A 内心自觉所为”吗? 显然不是。毫无

疑问，任何道德行为或道德动机都是由主体而

不是客体发出的。但是主体的道德行为可以分

为两种: 一种是发自内心的、完全自觉的，不掺

杂其他功利的、经验的因素的行为，这可以称之

为“出于道德”的行为; 另一种不是发自内心，而

是在考量现实情境或行为后果等因素后做出的

一种选择，这种选择合乎社会现行的道德规范，

这可以称之为“合乎道德”的行为。当孟子说见

孺子入井而人皆有恻隐之心时，显然是指的出

自内心的、纯粹自觉的道德心。但在仁义内外

的辩论中，孟子所说的敬也是这种“出于道德”
的行为吗? 孟子反驳告子说: “耆秦人之炙，无

以异于耆吾炙。夫物则亦有然者也，然则耆炙

亦有外与?”孟子在这里是要借比喻的形式来说

明敬长之心犹如嗜炙之欲一样，是不受外在客

体影响而完全取决于内心的。情况果真如此

吗? 尊老敬长之心，是否是一种外在的社会规

范逐渐内化的结果? 或者是一种在生活实践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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积累而成的长者权威的事实，经过不断地规范

化而成为的一种文化心理? 这当然无法证实，

但也无法否认。我们且看孟子自己如何说。在

另一则关于义内义外的辩论中，孟子教公都子

如何去与孟季子辩论:

孟子曰:“敬叔父乎? 敬弟乎? 彼将曰

‘敬叔父’。曰: ‘弟为尸，则谁敬?’彼将曰

‘敬弟。’子曰:‘恶在其敬叔父也?’彼将曰:

‘在位故也。’子亦曰: ‘在位故也。庸敬在

兄，斯须之敬在乡人。’”(《孟子·告子上》)

由于孟季子此前抛出了“敬兄”与“先酌乡

人”的义外难题，故孟子指出: 敬长之敬不是一

味地以年龄高低为标准，一般情况下是敬叔父

而不敬弟，但如果“弟为尸”，即弟弟在祭祀活动

中担任主祭，则须“敬弟”，即便是叔父，此时也

要“敬弟”。因为“弟为尸”是某种仪式的位置

象征，在这个位置上，不论年长与否，都必须是

受尊敬的对象。虽然孟子是要借此说明“庸敬

在兄，斯须之敬在乡人”这个经与权的关系，但

他无疑也道出了一个事实，那就是“先酌乡人”
与“敬弟”这种义之敬，是出于对社会规范、礼仪

的遵守，是受特定的、偶然的环境或条件影响的，

这种“义”显然不是孟子要论证的无条件的、必然

的、内在的“出于道德”，而只是一种“合乎道德”。
因此，孟子以敬长为例的“义”，并不一定是“内”，

而可能是“外”。这就说明，“义”可以是出于自觉

的“内”，也可以是出于不自觉的“外”。

结论

或许可以这么说，“孟子道性善”有两种理

解: 一者理解为一种倡导、一种主张，即以人性

“当善”为价值诉求，以善性为指导个人生活和

社会关系的准则; 二者理解为一种思想、一种理

论，即以人性“本”善立论，认定人性中只有善没

有恶，同时以仁义礼智之德性是先天地内在于

人性的，与后天的社会生活实践无关。

从前者来理解，孟子的性善说无疑是美好

的、值得肯定的，而无须做理论的分辨。而如果

从后者来理解，则孟子的性善说在理论论证上

是不充分的，或者说还存在很多问题。

诚然，即便在今天这样的后儒家时代，性善

说或人性本善论依然于社会生活实践有着普遍

的、积极的意义。但我们切不可以为孟子的性

善说是一种已经完成了的理论，因而以为人性

普遍地、必然地、唯一地是善的。在对等的意义

上，荀子所持的性恶论同样有其实践的、积极的

意义。在人性善恶及道德实践问题上，重要的

不是谁主张性善或性恶，而是谁能更有效地提

升和改善社会的道德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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